
 

 

 

粤卫函〔2013〕621 号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佛山

市顺德区人口和卫生药品监督局，省直及厅直属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3 年度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发〔2013〕98 号）精神，为做好

2013 年度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条件及有关政策 

（一）申报评审条件。 

严格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规定执行，主要文件

目录见附件 1。 

1.申报人要按照〘广东省卫生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

件〙中“在职在岗”要求，申报相应的专业。申报人员填写申报评

审的评委会名称和专业名称应参照〘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申报学科专业分类表〙（附件 2），不得填写简称或分

类表外的其他专业。 



 - 2 - 

    申报临床、中医、口腔、预防等专业主任（副主任）医师资

格的，必须具有相应类别的医师资格证书并已登记注册，执业范

围应与申报专业相符。 

申报妇女保健专业技术资格，医师资格证书为临床类的，在

妇产科专业高评委会评审，公共卫生类的在预防医学专业高评委

会评审。申报儿童保健专业技术资格，医师资格证书为临床类的，

在儿科专业高评委会评审，公共卫生类的在预防医学专业高评委

会评审。主要从事医技类的功能检查及预防保健工作且没有取得

执业医师资格、申报评审（副）主任技师资格的人员，可根据其

从事的专业，在相近的临床或预防专业高评委会评审，评审通过

人员称为“卫生系列（副）主任技师”。 

2.根据原省人事厅、省卫生厅〘关于改革和完善卫生系列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的通知〙（粤人发〔2005〕311 号）要

求，申报人员参加评审须提交有效的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实践能力考试合格成绩单。2011、2012 年考试合格人员

需重新登录广东卫生人才网（www.gdwsrc.net）打印成绩单。所

有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均须进行答辩，答辩内容由答

辩委员根据申报者的申报材料确定，每人答辩时间约为 15 分钟。

答辩时间安排及答辩地点另行通知。 

3.职称外语条件执行〘关于调整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

知〙（粤人发〔2007〕120 号），2001 年广东省职称外语考试合格

成绩单不作为职称外语条件的有效依据。计算机条件执行〘转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

考试科目更新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人社发〔2010〕176 号）。

继续教育条件执行〘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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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

申报人应按要求提交规范有效的〘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证书〙和通过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ICME )打印的〘广东省继

续医学教育学分验证证明〙。 

4.突出贡献人员申报评审按〘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突出贡献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暂行办法〙（粤人社发

〔2012〕38 号）执行。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两个系列资格，按〘关

于明确当前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若干问题的通知〙（粤人发

〔2007〕197 号）执行。 

5.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申报评审按〘广东省高层次留学回国

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定暂行办法〙（粤人发〔2004〕223 号）执

行。根据省人社厅有关要求，申报人必须是回国后首次申报，回

国后曾申报评审过任何档次的专业技术资格，无论评审通过与

否，均不能再以海外留学回国人员身份申报；申报人提交的业绩

材料必须是在国外期间取得的，并且这些成果要有较高的水平，

其专业技术工作能力、学术水平的业绩成果材料的真实性由我国

驻外使（领）馆出具证明，或由国内三位及以上同行专家进行专

业鉴定。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继续教育条件不作为申报评审

的必备条件。 

（二）有关政策。 

1.事业单位的申报评审工作，要按照国家深化事业单位人事

制度的意见精神，严格执行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提高申报和评

审质量，并逐步实现与岗位聘用的有机结合。已实施广东省事业

单位岗位设臵的单位的申报人员，需提交〘广东省事业单位岗位

聘用审核表（申报评审卫生版表十一）〙（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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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公务员和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中，已过渡

为国家公务员身份的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不论其在何种岗

位、从事何种工作，都应严格执行原人事部〘〖企事业单位评聘

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具体说明〙（人职

发〔1991〕17 号）、人社部发〔2011〕90 号文，以及原省人事厅

〘关于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事业单位具备国家公务员身份人员

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问题的批复〙（粤人函〔2005〕301 号）、

粤人发〔2007〕197 号文有关规定，一律不予受理。 

3.从国家部委、军队和外省（市）通过组织调动、转业安臵

或个人自主来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按我省的职称政策申

报评审高一级别专业技术资格，原专业技术资格需按〘广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省外来粤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确认

的暂行办法〙（粤人发〔2010〕306 号）的要求进行确认。 

4.今年开始将对申报人员提交的论文实行论文代表作网上

送评。申报人需在提交评审的论文中选择 2 篇作为代表作，并登

陆广东卫生人才网（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录入论文信息并上传论文代表作扫描

件。单位应对申报人上传或提交的论文代表作进行审核，确保与

原件一致。论文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装入材料袋提交。不

按规定要求提交论文代表作送审的，按论文代表作送审不合格处

理。 

申报人提交的论文必须是在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学术期刊

上发表的本专业研究性学术文章。根据〘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发表论文的期刊属于“一号多刊”的，该论文不能作为有效论文参

评。期刊是否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许可，可登录国家新闻出版署

http://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录入论文代表作信息。点击上传按钮上传论文代表作。若该论文已被收录，在相应栏目中填写论文链接并将已下载的论文上传到系统中；如未收录，直接上传论文代表作扫描件。单位应对申报人上传或提交的论文代表作进行审核，确保与原件一致。论文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装入主材料袋提交。不按规定要求提交论文代表作送审的，按论文代表作送审不合格处理。/
http://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录入论文代表作信息。点击上传按钮上传论文代表作。若该论文已被收录，在相应栏目中填写论文链接并将已下载的论文上传到系统中；如未收录，直接上传论文代表作扫描件。单位应对申报人上传或提交的论文代表作进行审核，确保与原件一致。论文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装入主材料袋提交。不按规定要求提交论文代表作送审的，按论文代表作送审不合格处理。/
http://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录入论文代表作信息。点击上传按钮上传论文代表作。若该论文已被收录，在相应栏目中填写论文链接并将已下载的论文上传到系统中；如未收录，直接上传论文代表作扫描件。单位应对申报人上传或提交的论文代表作进行审核，确保与原件一致。论文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装入主材料袋提交。不按规定要求提交论文代表作送审的，按论文代表作送审不合格处理。/
http://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录入论文代表作信息。点击上传按钮上传论文代表作。若该论文已被收录，在相应栏目中填写论文链接并将已下载的论文上传到系统中；如未收录，直接上传论文代表作扫描件。单位应对申报人上传或提交的论文代表作进行审核，确保与原件一致。论文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装入主材料袋提交。不按规定要求提交论文代表作送审的，按论文代表作送审不合格处理。/
http://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录入论文代表作信息。点击上传按钮上传论文代表作。若该论文已被收录，在相应栏目中填写论文链接并将已下载的论文上传到系统中；如未收录，直接上传论文代表作扫描件。单位应对申报人上传或提交的论文代表作进行审核，确保与原件一致。论文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装入主材料袋提交。不按规定要求提交论文代表作送审的，按论文代表作送审不合格处理。/
http://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录入论文代表作信息。点击上传按钮上传论文代表作。若该论文已被收录，在相应栏目中填写论文链接并将已下载的论文上传到系统中；如未收录，直接上传论文代表作扫描件。单位应对申报人上传或提交的论文代表作进行审核，确保与原件一致。论文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装入主材料袋提交。不按规定要求提交论文代表作送审的，按论文代表作送审不合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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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网址：www.gapp.gov.cn）查询，查询结果随同论文原件

一起上报。 

5.所有申报人员在提交申报材料时，需提交在现工作单位缴

交今年度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原件，并由社保部门加具业务

专用章，复印件一律无效。缴交社保单位与申报单位不一致或不

连续的，不得申报。 

6.申报材料的填写及审核按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有关

规定执行。申报材料准备及装订的有关要求可在广东卫生人才网

（www.gdwsrc.net）〘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

中下载。 

二、申报程序 

（一）个人提交申报材料。个人填报的表格见附件 3，有关

表格须在广东卫生人才网（www.gdwsrc.net）〘卫生系列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下载，表格规格及填写以表格上的

要求为准。 

申报人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位，对照我省的职称政策和

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要求，认真、客观、如实申报，并按要求

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评审材料（过后不得补充和更换），送单位

审核和公示。 

凡未如实申报和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并核实，取消当年申

报（或评审通过）的资格，并从下年度起 3 年内不得申报，视情

形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 

2013 年申报人在提交纸质材料的同时，须于 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登陆广东卫生人才网（www.gdwsrc.net），在〘卫生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系统〙中填写个人申报信息，根据要

http://www.gapp.gov.cn）查询，查询结果随同论文、论著材料一起上报。/
http://www.gapp.gov.cn）查询，查询结果随同论文、论著材料一起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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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传证书和证明的扫描件，并打印〘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送评材料目录单（申报评审卫生版表一）〙，贴于申报材料袋上。 

(二)单位审核。单位组建由人事职改干部、技术主管及专业

技术人员组成的“审核评价小组”，对申报人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

以来的职业道德、思想政治表现、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工作

表现及申报材料的真实可靠性等提出准确客观的评价意见，并在

〘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

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申报评审卫生版表三）〙以及〘卫

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经历、能力考核表（申报评审卫生版表

四）〙相关栏目加具意见。 

申报人所在单位应认真审核申报材料，重点把握如下几个方

面： 

1.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申报材料是否依法取得，是否符

合执业类别与执业范围的规定。同时，还要审核申报人所申报的

资格与其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是否相符，申报专业和考试专业及

实际从事的专业是否相符。 

2.审查申报人材料的真实性：申报材料是否与申报人的专业

技术工作经历、论文、业绩及所起的作用、年度考核等客观事实

相符。申报人网上填写的个人信息及上传的扫描件是否与申报材

料一致。 

3.审查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申报的基础材料、业绩成果、论文

著作等是否完整提交,评审表必填栏目是否空白(专业技术工作经

历、业绩成果、论文和时效等)，是否如实填报负面情况，是否

如实填报同时或不同时申报其他系列（专业）的资格及其名称。 

4.审查申报材料的时效性：申报人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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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均截止到 2013 年 8 月 31 日，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发表的论

文、考取的计算机模块合格证、职称外语考试成绩、取得的学历

（学位）证及执业资格证等，不得作为 2013 年评审的有效材料。 

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应注明原因，及时退回。 

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应及时将申报的有关材料，特别是

申报人的〘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

记表（申报评审卫生版表三）〙、〘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经

历、能力考核表（申报评审卫生版表四）〙和单位的投诉受理部

门及电话，同时在单位显著位臵张榜和单位网站首页进行公示。

其他申报材料应放臵在单位会议室等公共场所，以备查验。公示

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受理信访主要由单位人事（职称）部门

负责，接受单位纪检、监察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凡经受理查实存

在弄虚作假和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报送，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对举报问题一时难以核实的，应如实注明，先行报送，

但不得停止核查，核查结果应及时报送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 

公示结束后，由单位纪检（监察）或人事部门在〘广东省专

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表（申报评审 09 版

用表八）〙和〘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

审登记表（申报评审卫生版表三）〙上如实加具意见并加盖公章，

作为申报材料的一部分一并报送。 

（三）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应认真审核报送的材料，重

点把握如下几个方面： 

1.审核数量。当场清点申报材料的种类是否齐全，数量与送

评材料目录单的记录是否相符。 

2.审核程序。重点审查申报程序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委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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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是否符合规定程序，单位公示是否规范，有关证书、证明复印

件是否有审核盖章，申报时间、公示时间、单位审核时间之间是

否矛盾，申报人网上填写的个人信息及上传的扫描件是否与申报

材料一致等。 

3.审核条件。按照省的职称政策规定和资格条件的要求，逐

项审查申报人是否符合申报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资格的范围和条

件。有严格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限制的专业，还要审查申报人所

申报的资格与其执业类别是否相符，其业绩是否依规取得。 

对经审核不符合申报条件、申报程序的申报材料，及时说明

原因，并将材料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同时书面告知申报人。 

三、申报材料受理时间及地点 

2013年 9月2-3日为受理省直、厅直属单位申报材料的时间，

受理地点：省卫生厅办公楼南座 4 楼会议室（广州市先烈南路

17 号）；9 月 4 日为受理各市、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医学院申

报材料时间，受理地点：广州市第二工人疗养院（广州市花都区

梯面镇广州市第二工人疗养院）。逾期不再受理。 

各市各单位受理申报材料的时间、地点由各市各单位自定。 

四、评审收费 

按原省人事厅〘关于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的通知〙（粤人发〔2007〕35 号）

执行。每人收取评审费 580 元（含各市送审费用），论著鉴定费

200 元，共 780 元；需要参加答辩的人员另收取答辩费 140 元；

申报人上交的费用缴交财政专户，已提交申报评审材料但因不符

合要求而被退回的，一律不予退费。 

省（厅）直有关单位收取的费用全部上交，各市留存的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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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其它要求 

各单位和主管部门要严格遵守职称工作纪律，严格把好审核

关，严厉打击申报评审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包庇偏袒等

违纪违规的行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职称申报、推荐、评审等

环节要严格实行“谁审核，谁签名；谁签名，谁负责”的管理责任

制，哪个环节、哪个方面出现问题，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一经查实，予以通报批评。 

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核申报材料时，申报人提交的材料是复印

件的，审核后须注明“经审核，与原件相符”。其它需要审核的材

料，均须签名盖章，谁审核谁签名盖章谁负责。在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核后，省高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将视情况通报审核结果。 

 

附件：1.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主要文件目录 

      2.广东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学科

专业分类表 

      3.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格清单 

 

 

 

                                 广东省卫生厅 

                                201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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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省人社厅〘关于做好 2013 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

通知〙（粤人社发〔2013〕98 号） 

2.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卫生技术人员高、中级专业技

术资格条件的通知〙（粤人职〔1999〕23 号） 

3.〘广东省人事厅关于深化我省职称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粤人发〔2003〕178 号） 

4.〘广东省人事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若干政策规

定的通知〙（粤人发〔2005〕177 号） 

5.省人事厅〘关于明确当年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若干问题

的通知〙（粤人发〔2007〕197 号） 

6.省人事厅〘关于调整完善我省职称外语政策的通知〙（粤

人发〔2007〕120 号） 

7.省人事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论文发表刊物等级

划分规定的通知〙（粤人发〔2005〕300 号） 

8.广东省人事厅、广东省卫生厅〘关于改革和完善卫生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方式的通知〙（粤人发〔2005〕3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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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省人社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全国专业技

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考试科目更新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人社发

〔2010〕176 号） 

10.省人事厅〘关于要求明确卫生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有关问

题的复函〙（粤人函〔2004〕1146 号） 

11.省人事厅〘关于明确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有

关问题的函〙（粤人函〔2004〕1907 号） 

12.省人事厅〘关于广州、深圳两市区属医务人员课题立项

条件问题的函〙（粤人函〔2004〕2013 号） 

13.〘广东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突出贡献人员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暂行办法〗、〖广东省离退休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暂

行办法〗、〖广东省高层次留学回国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暂行办

法〗和〖广东省博士后研究人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暂行办法〗的

通知〙（粤人发〔2004〕223 号） 

1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突出贡献人员专业

技术资格评定的暂行办法〙（粤人社发〔2012〕38 号） 

15.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级专业技术评审暂行办

法〗的通知〙（粤人职〔1998〕17 号） 

16.省卫生厅〘关于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前到农村卫生机构工作的意见〙（粤卫〔2004〕93 号） 

17.省卫生厅〘关于印发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晋升高级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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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格前到农村卫生机构工作的补充规定的通知〙（粤卫〔2008〕

14 号） 

18.省人社厅〘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条例〗的通知〙（粤人社发〔2010〕89 号） 

19.省卫生厅〘关于发布广东省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

科目学习指南的通知〙（粤继医教〔2011〕2 号） 

20.省人社厅〘关于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审核发证工

作的通知〙（粤人社办〔2011〕329 号） 

21.省职改办〘关于援外医疗队员申报卫生专业技术高、中

级资格问题的通知〙（粤职改办字〔1994〕25 号） 

22.省人事厅〘关于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事业单位具备国家

公务员身份人员参加技术资格评审问题的批复〙（粤人函〔2005〕

301 号） 

23.省人事厅〘关于做好向申报人通知评审结果工作的通知〙

（粤人发〔2005〕263 号） 

24.省人事厅〘关于我省卫生系列高评委会设臵调整的通知〙

（粤人发〔2007〕239 号） 

25.省人社厅〘关于省外来粤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确认的

暂行办法〙（粤人社发〔2010〕3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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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评委会简称 所含专业 

1 内科专业 

1.普通内科 2.心血管内科 3.呼吸内科 4.神经内科 5.消化内科 6.血液

病学 7.肾内科学 8.内分泌学 9.风湿与临床免疫学 10.传染病学 11.结

核病学 12.急诊医学 13.重症医学 14.康复医学 15.老年病学 16.职业

病学 17.全科医学 18.肿瘤内科  

皮肤与性病学 

1.精神病学 2.心理治疗 

2 外科专业 

1.普通外科 2.神经外科 3.胸心外科 4.泌尿外科 5.骨外科 6.烧伤外科 

7.整形外科 8.肿瘤外科 

麻醉学 

3 妇产科专业 
1.妇产科 2.妇科（含妇科肿瘤） 3.产科 4.生殖医学 5.计划生育 6.妇女

保健 

4 儿科专业 1.小儿内科 2.小儿外科 3.新生儿科 4.儿童保健 

5 
口腔及眼耳鼻咽

喉专业 

1.口腔内科 2.口腔颌面外科 3.口腔修复 4.口腔正畸 5 口腔 

眼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6 预防医学专业 

1.环境卫生 2.营养与食品卫生 3.学校卫生与少儿卫生 4.放射卫生 5.

卫生毒理 6.传染性疾病控制 7.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 8.地方病控制 

9.寄生虫病控制 10.儿童保健 11.妇女保健 12.职业卫生 13.健康教育

与健康促进 14.预防保健（报考基层防疫、消毒与媒介生物控制且符合

申报条件的，可直接申报评审预防医学专业技术资格） 

7 中医药专业 

1.中医内科 2.中医妇科 3.中医儿科 

1.中医外科 2.中医骨伤科 3.中医皮肤科 4.中医肛肠科 5.针灸 6.按摩

推拿 7.中医五官科 

中西医结合医学 

中药学 

8 药学专业 1.医院药学 2.临床药学 

9 护理专业 护理学 

10 医技专业 

1. 1.临床医学检验 2.卫生检验技术 3.心电学技术 4.神经电生理（脑电图）

技术 5.理疗6.病案信息技术 7.高压氧治疗 8.营养 9.功能检查 10.医学

实验 11.输血技术 

1.放射医学 2.放射医学技术 3.超声医学 4.超声医学技术 5.核医学 6.

核医学技术 7.肿瘤放射治疗学 8.肿瘤放射治疗技术 

1.病理学 2.病理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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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送评材料目录单〙（申报评

审卫生版表一）（此表格需直接从系统中生成并打印） 

2.〘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申报评审 09 版表二） 

3.〘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

表〙（申报评审卫生版表三） 

4.〘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经历、能力考核表〙（申报

评审卫生版表四） 

5.〘证书、证明材料〙（申报评审卫生版表五） 

6.〘业绩、成果材料〙（申报评审卫生版表六） 

7.〘贴资格证相片、身份证复印件页〙（申报评审卫生版表

七） 

8.〘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

表〙（申报评审 09 版表八） 

9.〘论文材料封面〙（申报评审卫生版表九） 

10.〘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申报评审

卫生版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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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东省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审核表〙（申报评审卫生版

表十一） 

12.〘推广应用新技术、新项目考核评价表〙（申报评审卫生

版表十二） 

13.〘科研立项课题阶段性进展情况报告表〙（申报评审卫生

版表十三） 

14.城市卫生技术人员农村定期工作情况鉴定表（申报评审

卫生版表十四）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中医药局；各地级以上市人社局、

顺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校对：人事处  郭雪菲                            （共印 60 份） 


